
經濟部辦理花蓮馬太鞍溪堰塞湖災後水利設施復

原重建整治執行作業注意事項 

規定  說明 

壹、總則  第壹章章名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理中央

政府花蓮馬太鞍溪堰塞湖災後重建

特別預算(以下簡稱本特別預算)項

下水利設(措)施復原重建整治，規

範本部水利署與所屬分署及受補助

之花蓮縣政府執行相關作業，特訂

定本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訂定目的。 

二、本特別預算項下辦理水利設(措)施

    復原重建整治等工作項目如下： 

         (一)河川、排水上中下游系統性

治理及海岸防護設施。 

         (二)疏濬、清淤及土方清運處

理。 

         (三)逕流分擔、出流管制及在地

滯洪措施。 

         (四)中央管及縣(市)管河川、排

水設施災後復原重建工程。 

          (五)跨越河川、排水瓶頸段橋梁

改建。 

          (六)其他經本部認定有復原重建

必要之設(措)施。 

本特別預算之工作項目。 

三、本注意事項之執行機關為本部水利

署各所屬分署及花蓮縣政府。 

                 各工作項目之工程由本部水利

署所屬分署執行者，由各分署擔任

主辦機關；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

者，由該府本權責辦理。 

本注意事項之執行機關及工作項目相關工

程之主辦權責分工。 

 

四、核定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之各工作

項目，如發包後因可歸責於該府之

事由致未能於規定期限完成時，本

部得取消或減少補助金額，不足部

分由該府自行籌款辦理。 

定明本部得取消或減少補助花蓮縣政府之

事由。 

五、各工作項目於核定金額內辦理發

包，其編製預算書如超過核定金額

或發包後總經費(含變更設計)超過

核定金額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屬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理之

各工作項目，由該分署敘明理

由及檢附相關佐證資料函報本

定明各核定工作項目預算書與發包後總經

費(含變更設計)超過核定金額處理方式。



部水利署彙整審查轉陳本部同

意後辦理。 

        (二)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之各工

作項目，經該府敘明理由及檢

附相關佐證資料函送本部水利

署第九河川分署審查後，將審

查結果函報本部水利署彙整轉

陳本部同意後辦理。 

六、各核定工作項目如採分標或併案辦

理、修正名稱、委託其他機關辦理

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屬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理之 

各工作項目，由該分署敘明理

由及檢附相關佐證資料函報本

部水利署同意後辦理。 

       (二)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之各工

作項目，經該府敘明理由及檢

附相關佐證資料函送本部水利

署第九河川分署，由該分署核

對與原核定內容無誤後備查函

復，並副知本部水利署。各工

作項目之工程進度及經費執行

仍由花蓮縣政府自行負責。 

定明分標或併案、修正名稱、委託其他機

關之辦理程序。 

七、核定補助花蓮縣政府各工作項目之

補助金額，採全額補助方式辦理。

定明核定工作項目之補助金額。 

八、本特別預算核撥之經費應專款專用

支用於核准之各項工作，不得移作

他用。 

定明本特別預算核撥由本部水利署撥付花

蓮縣政府之經費應專款專用。 

九、各工作項目執行期程依花蓮馬太鞍

溪堰塞湖災後重建特別條例(下稱

本特別條例)規定施行期限辦理。 

定明本特別預算執行期限。 

貳、河川、排水上中下游系統性治理、

海岸防護設施 

第貳章章名 

十、河川、排水上中下游系統性治理工

程及海岸防護設施(以下簡稱系統

性治理工程）係指依據核定之河

川、區域排水治理計畫，或能符合

加速治理之系統性治水目標，達成

溢淹原因減輕或消除而興辦之工

程，及依據核定海岸防護計畫所需

辦理之海岸防護相關設施。 

定明得提報或補助之河川、排水上中下游

系統性治理、海岸防護設施。 

十一、系統性治理工程作業程序如下：

           (一)屬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理

者，由該分署敘明理由、檢

定明系統性治理工程之提報程序。 



附相關佐證資料及檢附提報

表單函報本部水利署彙整審

查後轉陳本部核定。 

           (二)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者，

經該府敘明理由、檢附相關

佐證資料及檢附提報表單函

送本部水利署第九河川分署

審查後，將審查結果函報本

部水利署彙整轉陳本部核

定。 

十二、系統性治理工程之設計原則(基

本設計)、初稿(細部設計)、預算

書審查，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屬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理

者，為利加速辦理災害復原

重建，辦理如下： 

                1.設計原則(基本設計)：總工程

建造經費達四億元以上者，

授權本部水利署本權責辦

理；未達四億元者，除本部

水利署指定送署審查案件

外，授權各分署本權責辦

理。 

               2.初稿 (細部設計 )、預算書審

查：除本部水利署指定送署

審查案件外，授權各分署本

權責辦理。 

            (二)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者，

除本注意事項另有規定外，

由該府自行審查辦理，並邀

請本部水利署第九河川分署

參與審查。 

定明系統性治理工程之設計原則（基本設

計）、初稿（細部設計）、預算書審查機

制。 

十三、系統性治理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如

包含有價料者，應辦理標售，

須以收入、支出二本預算分開

編列，得合併發包，採公開招

標方式辦理；並應符合預算法

第五十九條規定，土石標售收

入應解繳國庫，收支不得坐

抵。 

                       前項工程剩餘土石方得依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

剩餘土石方交換利用作業要

點，辦理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

定明系統性治理工程剩餘土石方處理方

式。 



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交換利

用。 

參、疏濬、清淤及土方清運處理  第參章章名 

十四、疏濬、清淤及土方清運處理(以

下簡稱疏濬清淤工程)，係指清

除水道內淤積土石、淤泥、雜

物等，維持水道應有通洪能力

所需之工程。 

定明得提報或補助之疏濬、清淤及土方清

運處理工程。 

十五、疏濬清淤工程作業程序如下： 

          (一)屬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理

者，由分署敘明理由及檢附

相關佐證資料函報本部水利

署彙整審查後轉陳本部核

定。 

           (二)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者，

經該府敘明理由及檢附相關

佐證資料函送本部水利署第

九河川分署審查後，將審查

結果函報本部水利署彙整轉

陳本部核定。 

定明疏濬清淤工程之提報程序。 

十六、疏濬清淤工程之土石方如包含有

價料者，應辦理標售，須以收

入、支出二本預算分開編列，得

合併發包，採公開招標方式辦

理；並應符合預算法第五十九條

規定，土石標售收入應解繳國

庫，收支不得坐抵。 

                      前項疏濬清淤之土石方得依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

餘土石方交換利用作業要點，辦

理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

剩餘土石方之交換利用。 

定明疏濬清淤工程剩餘土石方處理方式。

肆、逕流分擔及在地滯洪措施  第肆章章名 

十七、逕流分擔及在地滯洪措施(以下

簡稱逕流分擔措施)須依據中央

主管機關審議通過、核定或公告

之逕流分擔評估報告或計畫報告

所擬定具有推動共識之逕流抑

制、逕流分散、逕流暫存、低地

與逕流積水共存等逕流分擔措施

辦理。 

定明得提報補助之逕流分擔及在地滯洪措

施。 

十八、逕流分擔措施作業程序，經花蓮

縣政府敘明理由及檢附相關佐證

資料函送本部水利署第九河川分

定明逕流分擔措施之提報程序。 



署審查後，將審查結果函報本部

水利署彙整轉陳本部核定。 

十九、花蓮縣政府辦理逕流分擔措施之

設計原則（基本設計）、初稿

(細部設計)、預算書，由該府自

行審查辦理。 

定明逕流分擔措施之設計原則（基本設

計）、初稿（細部設計）、預算書審查機

制。 

伍、中央管河川災後復原重建工程  第伍章章名 

二十、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理花蓮馬

太鞍溪相關災害之搶險、搶修工

程，除依經濟部水利署辦理天然

災害緊急工程處理要點（以下簡

稱緊急工程處理要點）規定辦理

外，並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搶險工程授權本部水利署所

屬分署分署長核定辦理，並

以下次天然災害來臨前完成

損壞或險象初步控制為原

則。 

(二)搶修工程以天然災害發生後

三個月內完工為原則，如有

延長必要時，應敘明原因專

案報本部水利署進行控管。 

(三)搶險、搶修工程測設工作得

授權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分

署長決定自辦或委外辦理，

並併同搶險、搶修工程依經

濟部水利署工務處理要點規

定將經費統計報本部水利署

登錄。 

(四)搶險、搶修工程得採開口合

約方式辦理，執行應依下列

原則辦理： 

1.如有特殊原因致招標預算

超過原核定金額者，應敘

明理由報本部水利署籌妥

財源後辦理，開口合約訂

有擴充條款者，擴充後總

經費（含行政作業費）以

核定金額之二倍為上限。 

2.執行中如依前目規定報署

增籌擴充經費，或執行後

經費不足需增辦者，均應

敘明理由並檢附相關請款

佐證資料報本部水利署籌

定明中央管河川提報搶險、搶修工程處理

程序。 



妥財源後辦理。但因緊急

狀況需增籌經費者，得僅

敘明理由報本部水利署辦

理之。 

二十一、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理花蓮

馬太鞍溪相關災害之復建工

程，除依緊急工程處理要點規

定辦理外，並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提報方式為本部水利署所

屬分署應於災害發生後一

個月內，完成勘估並函報

本部水利署彙整後轉陳本

部審議核定。 

(二)如有特殊原因致所需經費

超過原核定金額，或契約

變更超過發包總工程費，

依第五點規定辦理。 

定明中央管河川提報復建工程處理程序。

陸、縣管河川、排水設施災後復原重建

工程 

第陸章章名 

二十二、縣管河川、排水設施災後復原

重建工程(以下簡稱縣管復建

工程)係指花蓮縣政府依據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示於該

會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提報地

方公共設施災後復建之工程。

定明得提報補助之縣管河川、排水設施災

後復原重建工程。 

二十三、縣管復建工程作業程序如下：

(一)由本部水利署第九河川分

署辦理現勘審查： 

1.提報經費未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之案件，現勘審

查採抽查方式，其最低

抽查比率如下： 

(1)十件以下：全數抽查現

勘。 

(2)十一件至二十件：百分

之四十。 

(3)二十一件至四十件：百

分之三十。 

(4)四十一件至六十件：百

分之二十。 

(5)六十一件至一百件：百

分之十五。 

(6)一百零一件至五百件：

定明縣管復建工程審核及執行作業程序。



百分之十。 

(7)五百零一件至一千件：

百分之五。 

(8)一千零一件以上：百分

之二。 

2.未依前目抽查之案件，

其經費依當次所有抽查

案件核列比率計算。 

3.提報經費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之案件，應全部

辦理現勘審查。 

(二)現勘審查完成後，由本部

水利署第九河川分署將審

查結果填入公共工程雲端

服務網，函報本部水利署

彙整轉陳本部核定。 

(三)經核定之縣管復建工程，

基本設計審查及完工期限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核定經費未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之案件，應於核

定後八個月內完工。 

2.核定經費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之

案件，花蓮縣政府應於

完成基本設計並審定

後，將致災原因檢討、

設計書圖及預定完工日

期等提報本部水利署第

九河川分署審查。除有

特殊原因經本部水利署

第九河川分署於審查結

果中另行訂定完工期限

者外，應於核定後十個

月內完工。 

3.核定經費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上之案件，花蓮縣

政府應於完成基本設計

並審定後，將致災原因

檢討、設計書圖及預定

完工日期等提報本部水

利署第九河川分署審

查，其核定之完工期限

不得逾本特別條例施行



期限。 

4.無法於核定之次年汛期

前完工之案件，最遲應

於次年汛期前完成必要

保護措施。 

5.本部水利署第九河川分

署完成基本設計審查

後，應將審查結果副知

本部水利署。 

(四)如因災情擴大等原因，致

須於原核定縣管復建工程

經費外增加經費者，依第

五點規定辦理。 

(五 )花蓮縣政府應確實登錄

「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

統」，其中發包預算達公

告金額以上之標案決標

後，應於三日內依政府採

購法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

公報，相關資料將自動轉

入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

統；發包預算未達公告金

額之標案決標後，應於三

日內至公共工程標案管理

系統新增標案。 

(六)本點未規定之作業程序事

項，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花蓮馬太鞍溪堰塞湖

災後重建特別條例地方政

府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

經費審議及執行作業原則

辦理。 

柒、跨越河川、排水瓶頸段橋梁改建  第柒章章名 

二十四、跨越河川、排水瓶頸段橋梁改

建(以下簡稱橋梁改建工程)，

係指現有橋梁、涵洞屬花蓮

縣、鄉鎮道(含)以下規模者，

配合系統性治理所需工程費

(含辦理生態檢核作業費用)，

由本部水利署全額補助辦理之

工程。 

                          橋梁改建工程(含辦理生

態檢核作業)以不超出改建前

功能為原則。但不包括用地取

定明得提報補助之跨越河川、排水瓶頸段

橋梁改建工程。 



得經費(地上物補償、土地補

償費及救濟金)；如有超出原

有功能或與系統性治理無關，

該部分經費不予補助，由現有

橋梁主管機關籌應辦理。 

二十五、橋梁改建工程作業程序，經花

蓮縣政府敘明理由及檢附相

關佐證資料函送本部水利署

第九河川分署審查後，將審

查結果函報本部水利署彙整

轉陳本部核定。 

定明辦理橋梁改建工程提報程序。 

二十六、橋梁改建工程由花蓮縣政府本

權責自行辦理規劃、設計、

發包及施工。於工程施工

前，應檢附相關圖說資料送

本部水利署第九河川分署審

查，以認定改建範圍並確認

達預期之整體防洪效益。 

定明橋梁改建工程之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機

制。 

 

捌、經費請撥、核銷程序及應備文件  第捌章章名 

二十七、各工作項目之經費請撥款，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之 

           縣管復建工程者，依下列 

           規定辦理： 

  1.核定經費未達新臺幣一千 

    萬元之案件： 

   (1)工程核定後，花蓮縣政

府一個月內將收據、請

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

明等相關文件，報本部

水利署第九河川分署請

撥核定總工程費百分之

三十為上限。 

   (2)花蓮縣政府應於工程發

包後一個月內將預算

書、契約書、收據、請

款明細表及納入預算證

明等相關文件，報本部

水利署第九河川分署依

發包金額就未撥足部分

一次撥付。 

   (3)俟工程辦理竣工後六個

月內檢附竣工決算相關

資料(含施工前、中、

定明辦理請撥款程序。 



後相片)，請撥或繳回

決算數與累計已撥付金

額之差額。 

2.核定經費達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之案件： 

(1)花蓮縣政府應於工程之

基本設計經本部水利署

第九河川分署於審查通

過確認經費後一個月內

將收據、請款明細表及

納入預算證明等相關文

件，報本部水利署第九

河川分署請撥核定總工

程費百分之三十為上

限。 

(2)工程施工進度達百分之

二十時，花蓮縣政府應

於一個月內請撥發包總

工程費百分之二十為上

限(累計上限為發包總

工程費百分之五十)；

工程施工進度達百分之

四十時，應於一個月內

再請撥發包總工程費百

分之四十為上限(累計

上限為發包總工程費百

分之九十)；俟工程辦

理竣工後六個月內檢附

竣工決算相關資料(含

施 工 前 、 中 、 後 相

片)，請撥或繳回決算

數與累計已撥付金額之

差額。            

(二)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之

非縣管復建工程者，依

下列規定辦理： 

    1.花蓮縣政府應於工程之

基本設計經本部水利署

第九河川分署於審查通

過確認經費後一個月內

將收據、請款明細表及

納入預算證明等相關文

件，報本部水利署第九

河川分署請撥核定總工



程費百分之三十為上

限。 

    2.工程施工進度達百分之

二十時，花蓮縣政府應

於一個月內請撥發包總

工程費百分之二十為上

限(累計上限為發包總工

程費百分之五十)；工程

施工進度達百分之四十

時，應於一個月內再請

撥發包總工程費百分之

四十為上限(累計上限為

發包總工程費百分之九

十)；俟工程辦理竣工後

六個月內檢附竣工決算

相關資料(含施工前、

中、後相片)，請撥或繳

回決算數與累計已撥付

金額之差額。 

二十八、各工作項目之經費核銷，屬補

助花蓮縣政府辦理者，應將

補助經費納入年度預算，於

工程發包訂約後三日內將決

標經費等資料傳送本部水利

署第九河川分署；執行期間

應按月將執行進度及支用情

形，於每月五日前送本部水

利署第九河川分署辦理核

銷。 

定明辦理核銷方式。 

二十九 、各工作項目之節餘款、違約

金、罰款或收入款繳還，屬

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者，該

府應自行依規定辦理工程竣

工驗收決算，如有節餘款、

違約金、罰款或收入款，應

於竣工後六個月內繳還本部

水利署第九河川分署。該府

並應妥善保存原始憑證，以

備查核。 

定明節餘款、違約金、罰款或收入款繳還

程序。 

玖、計畫變更及註銷 第玖章章名 

三十、各工作項目之工程變更設計，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屬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理

者，為利加速辦理災害復原

定明工程變更設計處理方式。 



重建，授權各分署本權責辦

理。 

(二)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者，

若因實際執行需辦理工程變

更設計時，該變更設計應不

違背或降低原定目標、效益

及功能為原則，由該府自行

審核辦理，並將變更設計預

算書送本部水利署第九河川

分署備查。 

三十一、各工作項目之工程契約展延，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屬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

理者，為加速辦理災害復

原重建，授權各分署本權

責審查認定辦理。 

(二)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

者，若符合工程契約展延

規定需展延工期時，除復

建工程需報本部水利署第

九河川分署審核確認外，

餘由該府自行審核辦理，

且展延期限最遲皆不得逾

本特別條例規定施行期

限。 

定明工程契約展延規定。 

三十二、各工作項目之註銷，依下列規

定辦理： 

(一)屬本部水利署所屬分署辦

理者，由分署敘明原

因、後續處理方式及對

原工作項目成效之影

響，函報本部水利署彙

整審查後轉陳本部註

銷。 

(二)屬補助花蓮縣政府辦理

者，工作項目之註銷，

應具體敘明原因、後續

處理方式及對原工作項

目成效之影響，提報本

部第九河川分署審核確

認後，函報本部水利署

轉陳本部註銷。 

定明工作項目註銷程序。 

 

壹拾、計畫管控檢討 第壹拾章章名 

三十三、本部水利署第九河川分署及花 定明召開檢討會議管考機制。 



蓮縣政府應建立本特別預算項

下辦理工作項目之執行管理機

制，定期召開檢討會議，會議

紀錄應副知本部水利署。 

            前項會議由本部水利署第

九河川分署召開者，應邀請本

部水利署參加；屬花蓮縣政府

召開者，應邀請本部水利署第

九河川分署參加。 

三十四、本部水利署得視各工作項目執

行及經費調度情形等實際需

要，於計畫執行中召開會議

滾動檢討，研議增辦、修正

或取消執行困難之各工作項

目。 

            前項增辦、修正或取消工

作項目應由本部水利署調查

彙整後，陳報本部核定。 

定明本部水利署辦理工作項目增辦、修正

或取消程序。 

壹拾壹、附則 第壹拾壹章章名 

三十五、本注意事項提報工作項目之格

式用表由本部另定之。 

定明提報工作項目之格式用表由本部另

定。 

 


